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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单位 临沂国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 

 

 

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车辋镇蒙台公路西侧 

 

 

 

检测类别 噪声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编制 
 

 
审核 

 

 

  

      

批准 
 

 
日期 2020/07/22 

 

  

姓名 阎蕾     

职务 质量负责人（环境）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

采样日期 2020 年 07 月 10 日 检测日期 2020 年 07 月 10 日~07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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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检客户名称 临沂国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受检客户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车辋镇蒙台公路西侧 

 

检测结果：  

（1）厂界噪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样人：李可新、张涛 

单位: dB(A) 

检测点位置 主要声源 检测时间 结果 

北▲1# 
生产噪声 

昼间 

12:19~12:28 

夜间 

22:35~22:46 

昼间 56 

生产噪声 夜间 48 

北▲2# 
生产噪声 昼间 54 

生产噪声 夜间 48 

西▲1# 
生产噪声 昼间 56 

生产噪声 夜间 45 

西▲2# 
生产噪声 昼间 58 

生产噪声 夜间 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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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检测布点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仪器信息 

名称 型号 实验室编号 

电子天平 XS205DU TTE20160761 

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（UV） UV-1800 TTE20131328 

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（UV） UV-1800PC TTE20178130 

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（GCMS） 7890B-5977A TTE20151564 

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TTE20191941 

 

 

 

N 

邻厂 

21G 

 

219 

 

道路 

道 

路 

21E 

 

22E 

 

23E 

 

24E 

 

21D 

 

21F 

 

除臭系统 

 

除臭系统 

 

临沂国建环境科技 

西▲1#    

西▲2#    

北▲2#    北▲1#    

注：▲为噪声检测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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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的依据： 

产品类别 项目 检测标准编号（含年号）及（方法）名称 

噪声 厂界噪声 GB 12348-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

 

1．检测地点 

 

青岛市崂山区高昌路 7 号厂区 3 号楼 

 

2．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 、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及报告骑缝章无效。 

 

3．本报告不得涂改、增删。 

 

4．本报告只对采样/送检样品检测结果负责。 

 

5．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作为商业广告使用。 

 

6．未经CTI 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。 

 

7．对本报告有疑议，请在收到报告 7 工作日内与本公司联系。 

 

8．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，所有样品超过标准规定的时效期均不再做留样。 

 

9．委托检测结果及其对结果的判定结论只代表检测时污染物排放状况，以上排放标准由客户提供。 

 

10．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档案管理费，本次检测的所有记录档案保存期限为六年。 

 

***报告结束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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